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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经 常 性 损 益 鉴 证 报 告  

 

大华核字【2024】0011002474 号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新能

源公司）2023 年度、2022 年度、2021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其

附注（以下简称明细表）。 

一、管理层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监管机构上市规则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相关要求

的规定编制明细表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

内部控制，以使明细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立新能源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上述明细表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明细表是否不存

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

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以获取有关明细表金额和披露的相关证

据。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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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立新能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23 年度、2022 年度、

2021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中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

管机构的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立新能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时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

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我们同意本报告作为立新能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刘国辉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梦川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新
疆
立

新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前
三
个
年
度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明
细
表

 

第
1
页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明
细
表

 

 编
制
单

位
：

新
疆
立
新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项
 

 
目

 
20

23
年
度

 
20

22
年
度

 
20

21
年
度

 

非
流
动

资
产

处
置
损
益
，
包
括
已
计
提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的
冲
销
部
分

 
49

,3
98

.3
8 

26
5,

49
8.

03
 

84
8,

40
7.

92
 

越
权
审

批
，

或
无
正
式
批
准
文
件
，
或
偶
发
性
的
税
收
返
还
、
减
免

 
- 

- 
-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政
府
补
助
（
与
公
司
正
常
经
营
业
务
密
切
相
关
，
符
合
国
家

政
策
规

定
、

按
照
一
定
标
准
定
额
或
定
量
持
续
享
受
的
政
府
补
助
除
外
）

 
57

5,
10

0.
72

 
49

4,
31

0.
45

 
2,

55
1,

88
3.

00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对
非
金
融
企
业
收
取
的
资
金
占
用
费

 
- 

- 
- 

企
业
取

得
子

公
司
、
联
营
企
业
及
合
营
企
业
的
投
资
成
本
小
于
取
得
投
资
时
应

享
有
被

合
并

单
位
可
辨
认
净
资
产
公
允
价
值
产
生
的
收
益

 
- 

- 
- 

非
货
币

性
资

产
交
换
损
益

 
- 

- 
- 

委
托
他

人
投

资
或
管
理
资
产
的
损
益

 
- 

- 
- 

因
不
可

抗
力

因
素
，
如
遭
受
自
然
灾
害
而
计
提
的
各
项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 

- 
- 

债
务
重

组
损

益
 

68
6,

79
2.

46
 

- 
- 

企
业
重

组
费

用
，
如
安
置
职
工
的
支
出
、
整
合
费
用
等

 
- 

- 
- 

交
易
价

格
显

失
公
允
的
交
易
产
生
的
超
过
公
允
价
值
部
分
的
损
益

 
- 

- 
- 

同
一
控

制
下

企
业
合
并
产
生
的
子
公
司
期
初
至
合
并
日
的
当
期
净
损
益

 
- 

- 
- 

与
公
司

正
常

经
营
业
务
无
关
的
或
有
事
项
产
生
的
损
益

 
- 

- 
- 

除
同
公

司
正

常
经
营
业
务
相
关
的
有
效
套
期
保
值
业
务
外
，
持
有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产
生
的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损
益
，
以
及
处
置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和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取
得
的
投
资
收
益

 

76
7,

17
4.

68
 

2,
16

6,
24

9.
77

 
1,

52
7,

07
7.

55
 



新
疆
立

新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前
三
个
年
度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明
细
表

 

第
2
页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明
细
表

 

 编
制
单

位
：

新
疆
立
新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项
 

 
目

 
20

23
年
度

 
20

22
年
度

 
20

21
年
度

 

单
独
进

行
减

值
测
试
的
应
收
款
项
减
值
准
备
转
回

 
- 

- 
- 

对
外
委

托
贷

款
取
得
的
损
益

 
- 

- 
- 

采
用
公

允
价

值
模
式
进
行
后
续
计
量
的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产
生
的

损
益

 
- 

- 
- 

根
据
税

收
、

会
计
等
法
律
、
法
规
的
要
求
对
当
期
损
益
进
行
一
次
性
调
整
对
当

期
损
益

的
影

响
 

- 
- 

- 

受
托
经

营
取

得
的
托
管
费
收
入

 
- 

- 
- 

除
上
述

各
项

之
外
的
其
他
营
业
外
收
入
和
支
出

 
3,

15
1,

28
4.

84
 

-2
,4

82
,7

50
.3

3 
-2

,2
92

,1
57

.1
1 

其
他
符

合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定
义
的
损
益
项
目

 
- 

- 
- 

小
 

 
 

 
 

 
 

 
计

 
5,

22
9,

75
1.

08
 

44
3,

30
7.

92
 

2,
63

5,
21

1.
36

 

减
：
所

得
税

费
用
（
所
得
税
费
用
减
少
以
“

-”
 
表

示
）

 
19

9,
48

8.
14

 
86

,8
27

.5
1 

54
5,

10
2.

25
 

少
数
股

东
损
益

 
76

,2
17

.5
6 

-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净
额

 
4,

95
4,

04
5.

38
 

35
6,

48
0.

41
 

2,
09

0,
10

9.
11

 

法
定
代
表
人
：

 

 

主
管
会
计
工
作
的
负
责
人
：

 
 

 
 

 
 

 
 

 
 

 
 

 
 

 
 

 
 

 
 

 
 

 
 

 
 

 
 

 
 

 
 

 
会
计
机
构
负
责
人
：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前三个年度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第1页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1. 2021 年度“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中包含捐赠、赔款及罚金滞纳

金合计-2,292,157.11 元，系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捐赠、赔款及罚金滞纳

金产生。 

2. 2022 年度“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中包含捐赠、罚金滞纳金及扶

贫支出-2,482,750.33 元，系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捐赠、罚金滞纳金及扶

贫产生。 

3. 2023 年度“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中包含收到赔偿收入和捐赠、

罚金滞纳金及扶贫支出 3,151,284.84 元，系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收到赔偿收

入和对外捐赠、罚金滞纳金及扶贫产生。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公司无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三、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况。 

四、公司出现以前年度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报但本报告期因经营业务等变化导致

不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情形的说明 

公司未出现以前年度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报但本报告期因经营业务等变化导致不

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情形。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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